
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一百學年度第四次院務會議記錄 
 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一年五月三十日(星期三)  中午 12 點 40 分整 
開會地點：商學院三樓院會議室 
召集人：方院長文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出列席人員：詳見簽名單 
 
一、 報告事項：略 
 
二、 本次提案審查報告：略 
 
三、 上次會議執行結果： 
 
第一案 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擬修訂「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三條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結果：已報請校長核定。 

第二案 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案    由：修改本院「英語授課商學學士學分學程」設置要點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結果: 經 5 月 16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101 學年科目規劃表，將於 5 月 25 日提案

至校課程會議審議 

 
第三案 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案    由：修改本院「英語授課商學碩士學分學程」設置要點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執行結果: 經 5 月 16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101 學年科目規劃表，將於 5 月 25 日提案

至校課程會議審議 

 

第四案 
提案單位：企業管理學系 
案    由：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02 學年度學分費調整事宜。 
決    議：一、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  二、建議提案修改學校鐘點費配合調整相關辦法。 

執行結果: 已將學分費調整案送校，待行政會議討論。 

 
臨時動議 
 1



 2
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案  由：擬訂定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「會計師事務所專業實務養成學士學分學程」

設置要點。 
決     議：一、本學程設置要點修正後通過。 
      二、規劃表中必修課「中級會計學」由於本院目前各學系學分數不一，

建請會計系討論將本院各系所「中級會計學」學分數整合，建議方

案如下： 
                1.全院各系之「中級會計學」皆統一為 6 學分(3,3)。 
                2.全院各系之「中級會計學」皆統一為 8 學分(4,4)。 

                 3.全院各系之「中級會計學」更改為中級會計學(一)6 學分(3,3)、
中級會計學(二)3 學分。 

執行結果: 經 5 月 16 日院課程會議通過 101 學年科目規劃表，將於 5 月 25 日提案

至校課程會議審議 

 
四、 提案討論： 
第一案 
提案單位：院長交議 

案    由：商學院申請設立「財務金融英語碩士學位學程」。 

說    明：一、奉校長指示，本院擬設立「財務金融英語碩士學位學程」以增加本

校外籍學生人數。初步規劃第一年招收 15 名國際學生與 5 名本國

生，第二年起每年招收 30 名國際學生與 5名本國生。 

二、申請計劃書請參閱附件。  

決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 
 
 
五、 臨時動議：無 
 
 
 
 

散會 








